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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 

 

行政院八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台八十九孝授二字第一四一二六号令订定发布 

行政院九十年三月十六日台九十孝授二字第○二五一四号令修正发布 

行政院九十二年五月十二日院授主实字第○九二○○二四六一号函核定修正第五条条文 

第一条 为配合灾区重建，特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设

置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并依同条第三项及预算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订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运用，除法令另有规定外，悉依本办法之规定办理。 

第三条 本基金为预算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定之特种基金，编制附属单位预算，以行政院为主管机

关。 

第四条 本基金之来源如下： 

一、中央政府循预算程序之拨入款。 

二、民间捐赠收入。 

三、融资利息收入。 

四、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五、投资开发、更新小区之收益。 

六、其它经行政院核定拨入之款项。 

前项第二款之收入，应全数用于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 

第五条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补助灾区小区开发、更新规划设计费。 

二、拨贷办理灾区小区开发、更新地区内土地取得及地上物拆迁补偿，并得补助必要性公共设施之用

地取得、地上物拆迁补偿及工程经费。 

三、拨贷办理灾区小区开发、更新地区开发兴建。 

四、投资小区开发、更新有关重要事业或计划。 

五、补助灾区个别建筑物重建规划设计费。 

六、拨贷办理灾区个别住宅重建。 

七、补助政府依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六项规定办理所需之费用。 

八、重建推动委员会所需之经费。 

九、生活重建相关事项。 

十、文化资产之修复。 

十一、低收入户创业融资贷款之利息补贴。 

十二、受让公寓大厦区分所有权人产权贷款之利息补贴。 

十三、依本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五项规定办理之利息补贴。 

十四、因震灾毁损有争议之建筑物，经依本条例第十七条之一第七项所为之鉴定，或提起民、刑事诉

讼之鉴定费用补助。 

十五、管理及总务支出。 

十六、其它有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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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运用，应设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置委员十七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委员，分别由行政院院长指派人员

兼任之；其余委员，由下列机关指派代表组成之： 

一、行政院秘书处一人。 

二、行政院主计处一人。 

三、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一人。 

四、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一人。 

五、内政部二人至四人。 

六、财政部一人至三人。 

七、中央银行一人。 

八、教育部一人。 

九、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一人。 

十、行政院卫生署一人。 

十一、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一人。 

十二、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一人。 

十三、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一人。 

十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一人。 

第七条 本会之任务如下： 

一、本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之审议。 

二、本基金年度预算及决算之审议。 

三、本基金运用执行情形之考核。 

四、其它有关事项。 

第八条  本会置执行秘书一人，组长三人至五人，组员若干人，均由主任委员就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

重建推动委员会及其它相关机关现职人员派（聘）兼之。 

第九条  本会每二个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均由主任委员召集之；主任委员因故不能出

席时，由副主任委员代理之，副主任委员亦不能出席时，由出席委员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条  本会委员及派兼人员均为无给职。但非由行政院及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人员

兼任者，得依规定支给交通费。 

第十一条  本基金之保管及运用应注重效率性及安全性，其存储并应依国库法及其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本基金为应业务需要，得购买政府公债、国库券或其它短期票券。 

第十三条 本基金有关预算编制与执行及决算编造，应依预算法、会计法、决算法、审计法及相关法令

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本基金会计事务之处理，应依规定订定会计制度。 

第十五条 本基金年度决算如有剩余，得循预算程序拨充基金或以未分配剩余处理。 

第十六条 本基金于本条例施行期限结束时裁撤之，结束时应予结算，除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民间

捐赠收入之剩余款外，其余存权益应解缴国库；存续业务，由行政院指定相关机关接办。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中华民国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办法修正条文自发布日施行。 


